	鉴

定

类

别
	（1）初次鉴定        （2）再次鉴定      （3）复查鉴定

	
	□劳动功能障碍程度鉴定
□生活自理障碍程度鉴定

□因病或者非因工受伤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

□职工现有伤病情况与伤害事故关系的鉴定

□伤残职工辅助器械配置鉴定

□离休干部护理依赖程度鉴定

□职工供养直系亲属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

□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鉴定

□其它

	受伤职工本人或亲属意见
	年    月   日

	用人单位
意    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
	市劳动能

力鉴定专

家组意见
	根据《劳动能力鉴定　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》标准（GB/T16180－2006），符合致残程度鉴定分级系列（　　　），评为　　级；护理等级　　级（限伤残等级四级以上人员）。
 根据《职工非因工伤残或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标准(试
行)》（劳社部发〔2002〕8号），符合                 条款，评为                 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
             编号：

湖州市劳动能力鉴定申请表

被鉴定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被鉴定人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用人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用人单位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湖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制

填   报   说   明

一、劳动能力鉴定申请表由用人单位或被鉴定人及亲属填写，用人单位申请鉴定的须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用人单位公章。

二、申请劳动能力鉴定，须提供以下材料：
1．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出具的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；

2.被鉴定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和照片；

3.工伤（职业病）鉴定需提供《工伤认定书》复印件或用人单位的鉴定委托书；因工受伤医疗未终结需提前鉴定的应提供个人（或监护人）鉴定申请；属于1年以上申请复查鉴定的，须提供初次鉴定结论；属于停工留薪期鉴定、停工留薪期期满后旧伤复发继续医疗的鉴定、职工现有伤残与工伤关联的鉴定、伤残职工辅助器械配置鉴定的，需提供工伤定点医疗机构副主任以上医师的医疗鉴定意见；

4.医疗资料复印件：①医疗诊断证明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（或者职业病诊断鉴定书）；②原始门诊病历、出院记录、手术记录、病理报告等；③与申请劳动能力鉴定病情有关的检查、化验结果报告及原始资料等。

三、对符合受理条件的申请，劳动能力鉴定办公室按物价部门标准向申请人收取劳动能力鉴定费300元，并发给《受理通知单》。

四、经劳动能力鉴定办公室审核需要补充其他医学辅助检查的，被鉴定人应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，按时前往指定医院检查，辅助检查费用由医院按物价部门核准的标准收取。

五、受理时间：每日上午8：30-－16：30(休息日除外)；

受理地点：红旗路89号市医疗保险管理局工伤生育科；

联系电话：2024652

邮政编码：313000

	被鉴定人
姓   名
	
	性别
	
	出生
年月
	
	被鉴定人近期
1寸免冠照片

	身份证号

（附复印件）
	
	

	联系电话
	
	邮 编
	
	

	个人详细

通讯地址
	

	工伤认定号
	

	伤病发生

时   间
	
	诊治医疗机构
	

	医疗机构伤病诊断结论
	

	伤 病

诊 治

经 过
	（含：目前存在的残疾和功能障碍情况说明）
 


